
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114學年第二學期 

慶祝「母親節」舉辦作文暨母親卡繪製比賽 
一、宗旨： 

   1.闡揚忠孝至德.普及教孝活動。 

   2.培養學生常存孝親敬長之心。 

   3.慶祝『母親節』明瞭母愛之偉大。 

   4.激發學生孝順母親之心意。 

   5.感念母親恩澤奮發向上。 

二、題材： 

        1.作    文：以闡揚『母愛』之內容為主，字數在800字以內，題目自訂。 

        2.卡片製作：以闡揚『母愛』之圖文為內容，繪製材料不拘及規格不得超過A4大小。 

三、方式：各班同學利用作文課、美術課繪製或在課餘製作完成。 

四、對象： 

       1.母親節卡片：由國中部七、八年級參加，每班推派2~3位同學參加比賽。 

       2.母親節作文：由高中部一、二年級參加，每班推派2~3位同學參加比賽。 

        ※國中部分七年級組及八年級組，高中部一、二年級不分組。 

        ※各班若有超過三位同學參加比賽，請先於班級內部進行初賽，評選出三件最優作品代表 

          班級參賽。 

五、送件：各班學藝股長應於115年4月22日(三)中午前將參加比賽之作品送交訓育組。 

        1、作文比賽請使用制式稿紙（自備600字之稿紙），並於稿紙背面左下角填妥部別、年級、 

           班級、座號、姓名 

   2、卡片比賽請於作品背面右下角以鉛筆填妥部別、年級、班級、座號、姓名 

六、評 審：學務處敦請評分委員評選之。 

七、獎勵辦法： 

   1.國中七年級評選最優作品四名及佳作乙名獎勵之。 

    2.國中八年級評選最優作品四名及佳作乙名獎勵之。 

    3.高中部評選最優作品三名及佳作乙名獎勵之。 

※第一名禮卷200元、第二名禮卷150元、第三與第四名禮卷100元、佳作獎狀乙張。 

※如參賽作品未達三件，頒發一名優勝禮卷150元；參賽作品未達五件，頒發一名特優

禮卷150元、一名優勝禮卷100元。 

八、附則：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待隨時修正或補充之。 

九、本辦法呈經校長核准後，公佈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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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經費概算：1.全校分為三組競賽（高中母親節作文、國七母親卡、國八母親卡）。 

2.獎  勵：第一名禮卷 200 元；第二名禮卷 150 元；第三與第四名禮卷 100 元；佳作

頒予獎狀。如參賽作品未達三件，頒發一名優勝禮卷 150 元；參賽作品未

達五件，頒發一名特優禮卷 150 元、一名優勝禮卷 100 元。 

3.概  算：國七 200 元+150 元+100+100 元=550 元， 

          國八 200 元+150 元+100+100 元=550 元， 

          高中 200 元+150 元+100 元=450 元，三組共 1,550 元。 


